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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关于东风村村民李冬梅用地的批复
东风村村民委员会：

你村报来东风村李冬梅宅基地用地申请资料收悉，经审查，该户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，同意东风村三队李冬梅在原址翻建住宅，占用270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住宅。望你村严格监督该户按照要求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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